
清代词体学论稿



序

词本艳科,无关风旨,不涉教化,故晚唐两宋文人视为娱情

之物,诗歌之馀事,以时尚流播于士夫市缳歌女之口,所谓有井

水处皆歌柳词者。其体则与曲同源于唐曲子,故每调皆有定谱,

以拍为句,倚音填字,所谓一曲有一曲之谱,一均有一均之拍,一

拍一字,不敢辄增损。字音所叶则不必诗韵,通语而已。惟不以

平仄,而讲求阴阳四声五音,操觚者亦鄙之为末技小道。朝改物

换,时过境迁。词渐乐失谱亡,词之轻歌曼舞之节,浅斟低唱之

韵,遂变成文人案头翰墨,书面文章品从,清道咸以来常州词派

又大倡尊体兴寄。一入风雅,词遂沦为要眇宜修之诗矣。

词体之学盛于清。清之学人以朴学为根基,力挽明代轻浮

佻薄之风,集汉学与宋学之大成。于词学亦能溯源辨体,求古存

真。于是词韵之编、谱律之帙,或刊之内府,或流布士林,词乐文

献如姜谱张说者更得以重现人间。此于鲍恒兄《清代词体学论

稿》已得概见。

鲍恒兄生长徽歙,学有根坻,其音韵之学师承渊源有自。间

喜填词,深谙倚声家之三昧。近颇治音律。此《清代词体学论

稿》为其五年前在津草得,已得海内方家嘉誉。而归皖后又于教

务之暇,字揣句摩,推敲点定,今方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真

可谓九朽一罢精益求精之至矣。

鲍恒兄此作于清代词体学之著述,钩稽辑佚,条疏缕理,尽

备尽善。所谓披沙拣金,往往见宝。如其中对方成培《词榘》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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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之发现,实乃词学之一大收获。至于鲍恒兄此书于词体体制

源流之探幽发微,于乐律音韵之系统架构,皆周密精辟,求证谨

严。此词学中不可多得之书也,徽中方成培、凌廷堪之后一人而

已。

二○○七年元旦刘崇德序于津门南郭书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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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引论———词体与词体学

近年来,词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。在词学文献

的搜集与整理、词学思想、词人及词作的研究、尤其在词的文化

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种倾

向———即词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在词的

鉴赏、文本的分析、词作家的研究等诸多方面,更多的采用了诗

学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而缺少词学本身的特征。说得更明确

一些,就是词学研究越来越向诗学靠拢,从而使其看上去更像是

诗学而非词学。究其原因,除了推尊词体的社会需求外(此种意

识自清一直延续至今),更主要的则在于对词体———这个词学最

基本的研究对象关注不够,其研究创获不多,有意或无意间对词

的本体研究有所忽略。胡明先生在《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:诠释

与思考》一文中,曾把20世纪词学研究分为“体制内"和“体制

外"两大派别,并断言“体制内”即词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工作已经

做完,无须再加以研究,因此所谓“体制内”派也就绝无存在的必

要。这种观点虽似显武断,但也确实反映了当前词学研究重“体

制外”而忽视“体制内”的一个现实。

众所周知,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,对于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

程度,常常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状况及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标

志,其中,对于研究对象外在形式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又是第一步

和最基础的工作,由此方可进入到对研究对象本质以及内部具

体特征的探究与推求。词之有体,上不似诗,下不类曲,在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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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各种文体形式中最具特色,也最为复杂和精巧。实际上,词

的体式,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问题,更是涉及到词的创制、功能、

艺术风格以及内在艺术特质的重大理论问题,故对词体的探讨

和研究,应该是词学研究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,具有极其

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。以此观之,重新回归词的本体研

究,进一步探求与深入讨论词体的特点并由此确立其在词学研

究中的地位,仍然是当今词学研究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。

第一节 词体辩证

一 词体之结构

何谓词体? 简言之,即词的体格或体制,也就是构成词的诸

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词的艺术表现形式。若就词体本身而言,有

三点至为重要:

其一,词的艺术形式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,在这些构成因素

中哪些又是最核心的因素。

其二,词体的这些构成要素是如何组织与结合的,组合的原

则与规律是什么。

其三,由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这种特殊的组合形式具有何

种艺术功能与美学风格。

词体观乃是人们对于词的形式及本质特征的认识,对词体

构成要素及其作用理解和认识的不同,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词

体观,而不同的词体观则又深刻地影响到对于词体的不同定义。

仅从外在形式特征来看,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中,词是最富有鲜

明形体特征的艺术形式之一。所谓调有定格,字有定数,韵有定

声。谢桃坊先生在《中国词学史》中认为词“体现了中国古典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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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诗体艺术技巧的高度成熟和极端化"。这种“极端化”正是说

明词在形式上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。这也可从词的专业性名

词之多、术语意思之晦、解读歧义之繁中窥见一斑。这种“极

端化”同时也揭示了词的结构的复杂和精巧。表面看来,由于

词具有较为明显的形式特征,似乎很容易加以辨别,实际上,

也正由于词体结构的过于复杂,反而导致了对于词体的认识

容易产生众多的分歧,从而也就使得词体成为最难定义的艺

术形式之一。宋陆文圭《词源跋》说“词与辞通用”,似乎将词

之为文的功能予以格外注意,而清常州派则以《说文》“词,意

内而言外”(张惠言《词选》序)来说词,似乎更注重词之内涵意

义的开掘。孔尚任《蘅皋词序》则言“夫词,乐之文也”,则又强

调词体之于音乐的渊源关系。历代有关词的别称之多,也是

中国古代文学各种艺术形式中所仅见,如称词为“曲子”、“曲

子词”、“乐章”、“歌曲”、“歌词”、“浩歌”、“乐府”、“寓声乐府”、

“近体乐府”、“琴趣”、“樵歌”、“渔唱”、“笛谱”、“鼓吹”、“小

词”、“长短句”、“绮语”、“语业”、“痴语”等等,此亦表明词体定

义之困难。近代学者胡云翼先生在《宋词研究》一书中首以现

代文体观念来直接定义词体,认为“词就是诗。所谓词者,不

过表明词在诗里面的一个特殊色彩而已。……词就是抒情

诗。”①又云:“其实词不但是诗,与诗没有何等的差异,而且是

形式更适宜于抒情,音节更响亮,内容更系情感的。可以说是

诗中之诗,———抒情诗。”②应该说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种说

法确有道理,但若对词体的形态作仔细的分析,这个定义则又

显得过于笼统,其形式的因素多少被忽略了。因此,对词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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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则是词学研究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。

必须指出的是,词体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与

演变的过程,而人们对词体的认识———即词体观也是伴随着

词体的演进逐步发展和不断加深的。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

象,人们对词体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在与诗体的比较中获得

的。如宋人常称词为“诗馀”,把词定义为诗之馀事,正是相对

于诗体的主体地位而言的。换言之,诗体始终是辨别与认识

词体最重要的参照物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词体的观念正是

在与诗体的互动中逐步清晰与固定下来的,而历代学者辨别

词也往往是从词体与诗体的比较中来加以区别。这些比较虽

然不是对词体的科学的表述和严格的定义,但却是最简单与

最明了的认识方法。当然,这种与诗体的比较可以从不同的

角度和侧面来进行,但以形体要素加以区别则最为直接。就

形体要素言之,我们注意到古代学者主要从别言和别声两个

方面来对词体和诗体加以区分。

所谓“别言”,即以词在语言形式上的特征来与诗体相区别。

与诗体整齐的语言形式相比较,词体的句式具有明显的长短变

化,而这种句式长短的变化正好成为词体的重要标志:

宋朱翌在《猗觉寮杂记》卷上中就指出:“古无长短句,但歌

诗耳。”认为古代只有歌诗,并无长短句,长短句只应是词的专

名。朱弁更是以“今之长短句”①来对词加以指称,宋王炎《双溪

类稿》卷一○亦云:“今之长短句,盖乐府曲之苗裔也。古律诗至

晚唐衰矣,而长短句尤为清脆,如幺弦孤韵,使人属耳不厌也。”

宋胡仔《苕溪渔隐词话》卷二云:“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,或

七言诗,初无长短句。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,及本朝

4

① 参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上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则尽为此体。”

宋张炎《词源》卷下亦云:“粤自隋、唐以来,声诗间为长短

句。至唐人则有《尊前》《花间》集。”

其实,“长短句”本亦诗法。施议对先生曾考之,唐人习称七

言为长句,而称五言为短句,故长短句实为诗体之名。由此可

知,古诗句法从《诗经》为四言,汉魏乐府为五言,至唐又增七言,

虽然句法或四言、或五言、或七言,但整体观之,诗句多以齐言为

特征,虽间有杂言,皆为枝节,始终不是主流。词体则不然。词

之句法,从一言至十数言不定,且一篇之内,长短相交,变化多

端,与诗体相比,词体的长短句式,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形式特

征,宋人正是借诗之“长短句”来凸现词体的特点,因此,“长短

句”亦就自然成为词的代名词,而宋人也多有以长短句为自己的

词集命名者,如苏轼之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、秦观之《淮海居士长

短句》、辛弃疾之《稼轩长短句》、张孝祥之《于湖先生长短句》、王

琪之《谪仙长短句》、米芾之《宝晋长短句》、释惠宏之《石门长短

句》、李纲之《李忠定公长短句》、戴复古之《石屏长短句》、魏了翁

之《鹤山先生长短句》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长短句只是词的语言形式的外在特征。词

何以有句式长短的变化,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,句式长短本身并

不能回答,况且有些词在句式形体上与诗几乎没有分别。清李

渔《窥词管见》第二则云:

  词之关键,首在有别于诗固已。但有名则为词,而考其

体段,按其声律,则又俨然一诗,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。如

生查子前后二段,与两首五言绝句何异。竹枝第二体、柳枝

第一体、小秦王、清平调、八拍蛮、阿那曲,与一首七言绝句

何异。玉楼春、采莲子,与两首七言绝句何异。……凡作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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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词,更难下笔。①

这里“有名”的“名”指的是词牌,标了词牌的便是词,而未标

词牌则与诗并无二致。如李渔所举《生查子》,上下两片,每片四

句,每句五字,与诗之五言绝句完全一致,而《玉楼春》词,亦分上

下两片,每片皆为四句,每句皆为七字,从外在形式上与诗之两

首七言绝句亦无分别,若言分别之处则在于有了《生查子》和《玉
楼春》这样的“名”而已。由此可见,仅以句式的长短来区别词体

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求之于词在形式上另一重要特征———即

词牌。词牌之名,其本质则是词体的音乐性特征的一个体现,因
此,以“声(即音乐)”来别词也就成为认识词体的最重要的一个

方面。

所谓“别声”,正是以词的声乐性特征作为区别词体与诗体

的一种方法。

讨论词体的结构,不能不涉及词体的起源。从词的发生与

起源来看,尽管从古到今历代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,但对于词体

源于音乐大多无疑义,这从词之别称大多与音乐有关即可看出,

历代称词有“曲子”、“曲子词”、“乐章”、“歌曲”、“歌词”、“浩歌”、
“乐府”、“寓声乐府”、“近体乐府”、“琴趣”、“樵歌”、“渔唱”、“笛
谱”、“鼓吹”等等,这些称名无不包涵着丰富的音乐内涵。历代

学者对此亦多有具体论述,如:

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一云:“古人初不定声律,因所感发为

歌,而声律从之。……盖隋以来,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,至唐稍

甚,今则繁声淫奏,怠不可数,古歌变为古乐府,古乐府变为今曲

子,其本一也。”

宋张炎《词源》亦云:“古之乐章、乐府、乐曲,皆出于雅正,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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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隋唐以来,声诗渐为长短句,至唐人则有尊前、花间集,迄于崇

宁,立大晟府,命周美成诸人,讨论古音,审定古调,沦落之后,少

得存者,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,而美成诸人,又复增演慢曲引

近,或移宫换羽,为三犯四犯之曲,按月律为之,其曲遂繁。”

宋朱熹《朱子语类》卷一四○亦云:“古乐府只是诗,中间却

添许多泛声。后人怕失了那泛声,逐一声添一个实字,遂成长短

句。今曲便是。”

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五云:“诗之外又有和声,则所谓曲也。

古乐府皆有声有词,连属书之,如曰贺贺贺,何何何之类,皆和声

也。今管弦之中缠声,亦其遗法也。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,不复

用和声也。”

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一五《乐通》四亦云:“古乐府诗,四

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,中间必添和声,然后可歌,如妃呼

 、伊阿那之类是也。唐初歌曲,多用五七言绝句,律诗亦间有

采者,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,方成腔调。其后即以所剩者作为

实字,填入曲中歌之,不复别用和声,则其法愈密,而其体不能不

入于柔靡矣,此填词所由兴也。”

清方成培《香研居词麈》卷一:“古者诗与乐合,而后世诗与

乐分。古人缘诗而作乐,后人倚调以填词。自古诗变为近体,乐

府之学几绝。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,必杂以散声,然后可被之

管弦,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者。后来遂谱其散声,以字句实

之,而长短兴焉。”

以上诸家各自表述的重点和角度或有不同,但是,认为词是

可歌可唱合乐的歌词则是高度一致的。这也清楚的表明,词体

是由作为音乐的曲调和作为文学的歌词两个基本的要素所构

成。因此,歌词与曲调也就成为词体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要素。

但是,这两个要素在结构上并非是平行的构成关系,其中,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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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词体结构中最根本的要素。若以历时言之,当是先有乐曲,然

后才有歌词;若就共时而言,乐曲是结构的本体和基础,歌词则

是附载在乐曲之上的附属物。换言之,若无曲调,绝无歌词。

词体之结构可简示如下:

词体

歌词（附属）

乐曲（本体）

由此可见,词在形式上的主要制约因素应该是音乐,而合乐也就

自然成为词体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要求。一词之句之多少、每

句之长短、平仄与四声、分段与押韵等等,无不取决于乐曲,不通

音乐者为词则甚难,故清李佳《左庵词话》卷上云:“词必通音律

而后精,然宫商角徵羽、平上去入一字之判,微乎其微。能于音

律之学确有所解者,百无二三,此境未易言也。”①刘熙载《艺概》

因此称“词学”为“声学”,其因亦正在于此,这些足以说明乐曲在

词体结构中的决定性地位。

实际上,词在形态上也正是以音乐为中心逐步展开的。关

于这个过程,学者们多有描述。今人龙榆生先生在《词体之演

进》一文中明确指出:“词原乐府之一体,词不称作而称填,明此

体之句度声韵,一依曲拍为准,而所依之曲拍,又为隋、唐以来之

燕乐杂曲,即所谓今曲子者是。其所以上不类诗,下不入曲者,

固以所依之曲调,既不为南北朝以前之乐府,又不为金、元以后

之南北曲,非文辞之风格上有显然之差别也。诗、乐本有相互关

系,诗歌体制,往往与音乐之变革,互为推移。”又云:“词既依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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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间所谓今曲子之节拍而成,则吾人考求词体之建立,与其进展

之步骤,不得不于乐曲方面,加以深切注意。”任二北先生《词曲

通议》亦云:“词源于诗,而流为曲;曲源于词,而流为小曲,为乱

弹、戏文———此词曲源流之显然者也。顾词曲皆合乐之韵文,先

有音乐,后有文字;乐成而文始生,乐变而文亦变。其所以成者,

即其所源,其所以变者,即其所流。”吴世昌先生在《词林新话》卷

一·6中更是明确指出:“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,然后按调作长

短句,不是做了长短句,然后又把它音乐化了。先得新腔,然后

按腔作歌。”

应该说这些对词体结构要素以及本质特征的论述是符合词

体本身实际状况的,也为学术界所公认,本无疑问。但问题是,

若从历时的角度来看,词体又是一个动态的、不断发展与演变的

历史过程。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较,词从发生到最后的定型,经

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(可以说贯穿了从唐至清的数百

年)。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,词体的内涵以及形式结构要素

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而这种变化又深刻地影响到对词体

本身、词的意义以及价值的判断和认识,从而造成了词学研究中

的模糊与定位的误差。因此,对词体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面的考

察,于词学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二 原体词与变体词———词体的两种基本形态

如前所述,从历时的角度来看,词体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长

期的动态的演变过程,而这个过程又是以词体的两个基本结构

要素———歌词和乐曲的互动贯穿始终的。歌词和乐曲在词体结

构中的此消彼长以及位置和作用的变化,构成了词体在发生与

演变的动态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:

其一,为燕乐的声乐化阶段———以曲、词结合为标志。
9



其二,则是词的文学化阶段———以词、曲分离为特征。

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的是产生了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词

体———即与燕乐的声乐化阶段相对应的原体词和与词的文学化

阶段相对应的变体词。而原体与变体的分野,根本则在于词体

内部结构要素的变化。

词体的演变过程可简示如下:

词体的演变

第一阶段

第二阶

!
##
"
##
$ 段

燕乐的声乐化阶段———以曲、词结合为标志

———原体词

词的文学化阶段———以词、曲分离为特征

———变体词

这里,我们将词体分为原体词与变体词两种,表面看来,其与词

学史上传统的正、变二体之说多有相似,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区

别。其根本的不同,就在于正、变二体乃风格之异,原、变二体则

在结构之别。

关于词体之正、变,明张謌既已提出,其《诗馀图谱》凡例云:
“词体大略有二:一体婉约,一体豪放。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,豪
放者欲其气象恢宏。盖亦存乎其人……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。”

可见,张謌视婉约之词为正体,而以豪放之词为变体。

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有“词之正宗与变体”一条,明确提出

词有正宗与变体之别,其语云:“言其业,李氏、晏氏父子、耆卿、

子野、美成、少游、易安至矣,词之正宗也。温、韦艳而促,黄九精

而险,长公丽而壮,幼安辨而奇,又其次也,词之变体也”。①

王士祯《花草蒙拾》亦云:“州谓苏、黄、稼轩为词之变体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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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也。谓温、韦为词之变体,非也。夫温、韦视晏、李、秦、周,譬

赋有高唐、神女,而后有长门、洛神。诗有古诗录别,而后有建安

黄初三唐也。谓之正始则可,谓之变体则不可。”①

清徐 《词苑丛谈》卷一:“李氏、晏氏父子、耆卿、子野、美

成、少游、易安至矣 ,词之正宗也 。温 、韦艳而促 ,黄九精而刻 ,长

公骤而壮,幼安辨而奇,又其次也,词之变体也。”(按:此条所记

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同,但徐 未言出处,或别有所本,故一并

录之。)

以上诸说,虽正、变二体的具体作家作品的归属有所不同,

但均认为词有正体———即以婉约为宗,亦有变体———即以豪放

为变,其着眼点俱在词的风格特征上。实际上,这里的所谓“词

体”与其“词派”之说多有相似。吴熊和先生在其《唐宋词通论》

中曾明确指出:“后来论诗派、词派的,着眼点都不外乎析派与辨

体两个方面。”②可见析派与辨体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正因

为如此,宋金人论词体多以个人风格特征为分别。吴熊和先生

《唐宋词通论》曾详列宋金人所标“词体”有:

  白乐天体 辛弃疾《玉楼春》自注:“效白乐天体。”

花间体 辛弃疾《唐河传》自注:“效《花间集》。”又《河

渎神》自注:“女诫词,效花间体。”

南唐体 吕胜己《长相思》自注:“效南唐体。”

柳永体 《碧鸡漫志》称为“柳氏家法”,“惟是浅近卑

俗,自成一体。”仇远《合欢带》自注:“效柳体。”

东坡体 元好问《鹧鸪天》自注:“效东坡体。”

易安体 侯蜫《眼儿媚》自注:“效易安体。”辛弃疾《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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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儿近》自注: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。”

朱希真体 辛弃疾《念奴娇》自注:“效朱希真体。”

吴蔡体 元好问《中州乐府》卷一:“百年来,乐府推

(蔡)伯坚与吴彦高,好吴蔡体。”

稼轩体 戴复古《望江南》:“诗律变成长庆体。歌词渐

有稼轩风。”蒋捷《水龙吟》自注:“效稼轩体,招落梅之魂。”

介庵体 辛弃疾《归朝欢》序:“灵山齐庵菖蒲巷,皆长

松茂林,独野樱花一株,山上盛开,照映可爱。不数日,风雨

催败殆尽。意有感,因效介庵体为赋。”介庵,赵彦端字。

白石体 谭宣子《玲珑四犯》自注:“重过南楼,用白石

体赋。”黄升《阮郎归》自注:“效姜尧章体。”①

刘扬忠先生在其《唐宋词流派史》中更是清理出“易安"、“稼轩"
诸体等多达三十一种,而木斋于其《走出古典———唐宋词体与宋

诗的演进》一书中则又增补了十六种词体。如此多的词体,难免

让人眼花缭乱,不易辨认。实际上,上述诸体,与其说是词体,倒
不如说是词家,是不同词人在其词的创作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

风格特征,实与词的结构体制无关。所谓正体与变体,亦不过是

词的较大的风格差异性而已。应该说,这种所谓词的分体只是

注意到词的创作风格上的差异性,而正、变之说,更是包含了分

析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,均不能对词体作出科学的概括。因

此,我们认为词体只能从词的结构以及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

中去加以把握,而原体词与变体词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客观的描

述。

所谓原体词,是指保留了词体原生结构状态的词。从历时

的角度来看,也就是最早形成的词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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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词体,必然涉及词体的起源,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

题。如前所述,从词体的起源来看,词体的形成源于音乐,词学

界并无大的分歧。但是,词与音乐结合的过程如何,尤其是词体

形成的具体细节,则大多模糊不清。其实,就音乐与诗歌的关系

而言,并非始于词,中国古代的诗歌几乎都是可以歌唱的,“诗

经”、“楚辞”、“汉乐府”都是合乐的歌舞之词。那么,词何以能特

立独行呢? 这里有两个因素至为重要:

其一,词所依附的音乐是一种与中国传统音乐系统不一致

的新的外来音乐———即燕乐。

其二,词与燕乐独特的结合方式。

关于燕乐及其性质,学者们多有讨论。从中国古代音乐发

展历史过程来看,先秦的古乐为雅乐,是庙堂之乐。《诗》中的

雅、颂就是雅乐诗歌。汉魏六朝的音乐则为清乐。乐府诗就是

配合清乐的歌词。清乐之始是相和三调(平调、清调、瑟调),或

称清商三调(宫、商、角),行于中原。六朝的吴歌、西曲称清商乐

(因其清调以商为主,故称清商),行于江南。唐宋词的配合音乐

主要是燕乐。燕乐源头可上溯到北朝的魏、刘、周。南北分裂造

成了音乐上的南北分界。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,中原旧乐

与西域胡乐融合,并以胡乐为主,逐步形成了与清乐不同的北乐

系统。隋统一后,隋文帝对南北曲进行汇集整理,于雅乐外置七

部乐:即国伎(西凉伎)、清商伎、高丽伎、天竺伎、安国伎、龟兹伎

和文康伎。其后隋炀帝又置九部乐:清乐、西凉、龟兹、高丽、天

竺、康国、安国、疏勒、礼毕。唐贞观十四年,太宗平高昌,得高昌

乐。使协律郎张文收造燕乐,去礼毕乐,合为唐十部乐:即燕乐、

清商、西凉、龟兹、安国、康国、疏勒、高昌、高丽、天竺。燕乐的主

要部分应该是西凉乐与龟兹乐。

但是,燕乐绝非是为词专设的音乐,词也不是直接从燕乐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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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,词与燕乐只是通过“唱”———即声乐的形式而得以相联系

的,而“唱”正是燕乐声乐化的最直接的体现。

其实,从词乐的发展言之,作为词乐的燕乐从隋至中唐一直

是乐舞曲,是以器乐为主,辅以舞蹈,偶尔配上歌词,但声词的结

合并不紧密。有的虽配有歌词,但往往是以朗诵的形式出现,即

所谓的咏而非歌,换言之,歌词的作用在早期的燕乐中无足轻

重。我们今天看到保存在日本的唐乐大多有乐而无词(这些乐

谱主要是中唐以前传到日本的),可为明证。杨荫浏先生《中国

古代音乐史稿》云:“《燕乐》中包含各种音乐。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

百戏等,都在《燕乐》的范围以内。但歌舞音乐在隋、唐《燕乐》中

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。”①杨先生曾专举《霓裳羽衣曲》为例,《全

唐诗》卷四四四,白居易二十一《霓裳羽衣》注云:“凡法曲之初,

众乐不齐。唯金石丝竹次第发声,霓裳序初,亦复如此……散序

六遍无拍,故不舞也。……中序始有拍。亦名拍序。……凡曲

将毕,皆声拍促速,唯霓裳之末,长引一声也。”②杨先生据此述

其表演情况:

一 散序六段;器乐独奏、轮奏,不舞、不歌。

二中序十八段,节奏有定;抒情的慢舞;可能有歌。

三破十二段,节奏急促;有舞,可能无歌。结尾时节奏放

慢,最后一音拖长。

又云:“另据记载,全曲共36段;其中只有曲谱、没有歌词的

部分,约占一半。前面的六段器乐,是没有歌词的;若后面的十

二段破,只舞不歌,也没有歌词,则馀下有歌词的部分,就只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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